
实习协议书
甲方：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姓名（以下简称乙方）：
实习单位：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自愿同意接受甲方统一安排的实习，双方签订协议如下：
一、乙方根据甲方要求，自愿在甲方安排的单位实习。
二、实习期限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2017年01月20日止。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做好乙方实习前的动员准备工作，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统一组织乙方到实习单位参加实习，并告知乙方进行相应的实习准备工作。
2、乙方实习期间仍是在籍学生，甲方应当按照在籍学生的各项要求进行管理，对乙方实习期间遇到和发生的有关问题，应及时进行教育、协调和处理。
    3、甲方积极参与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定期了解乙方思想情况，关心乙方的安全、思想及生活。派驻厂教师管理乙方实习，及时解决有关问题。 
    4、根据乙方在实习单位表现，指导乙方撰写实习报告，并给出实习鉴定，评定乙方实习成绩。 
5、甲方监督实习单位为乙方购买相应保险，积极配合实习单位和乙方进行事故处理。
6、乙方不遵守实习单位管理规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者，甲方当依据相关管理规定给予处罚。
7、甲方监督实习单位根据企业同工同酬原则，按时给乙方发放实习补贴（补贴标准位3200元/月（具体根据乙方实际工作时间和工作表现以及出勤情况实际发放）。加班按实习单位加班标准另行计算。
8、甲方监督实习单位报销乙方往返路费（中途离岗、未按时完成实习者除外）。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1、实习期间，如无特殊原因，乙方不得中途无故中止实习。如确需提前终止实习的，须出具书面申请，并经甲方和实习单位审批同意后方可离开。擅自离开实习地点，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自负。
2、乙方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甲方的相关工作和活动，虚心学习，提高自身能力。
3、乙方在实习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注意人身安全，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安全生产的管理规定、保守实习单位秘密，自觉维护实习单位形象和声誉。
4、乙方在实习以外的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由学生自行承担；在实习单位内部以及实习单位组织学生往返途中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由实习单位承担。
    5、乙方不遵守实习单位管理规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者，乙方应当接受甲方依据相关管理规定给予的相应处分。
五、其他：
1、乙方在离开实习岗位时，做好相关工作内容、物品的交接工作，否则造成相关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费用。
2、乙方在公司实习期间所涉及到的项目内容、技术、工艺、设备等机密必须严格保守，如发现泄密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实习期满自行终止。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签字：                              代表（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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